£ R 2 2R R E )L
1134 &+ 3 % 159258

R 2 MR
I A R P EE
i 2 283 AR AR OOOR0005.00

W2 0 (RBREFLASTHP)

%
2R R ITE %%45037‘71 v 2 p A®113&E87 26P
Pk FFEF IO 2 A e
‘ ¥
s

FEER B2
R EA R B RRRA S R ATE RS04 R AR R 0 @R
o
it AeBHFLEFS T -
922
- ARRIBEE B BRSO AN EPREAY P 5
B P E A 9386 6 AN R LB

S RAAGE I RENARIES FaARLINE (P
233 FE) CZFZNN2E57 20 e RAFE SHEP P
"GP (THPPRSP) 2F9FEF L PPga?
RN E < fIF FMEstérel 2 i s g v 5% 5 EA
o 2R Z e AP OEN (TR)WFAFTELE A

A

il

A
=

%— 7



EHE 1508 ~F &34 > v RABHISF ~ > FHEHE 5

THZVELPPRSTPHTLIEATE TIPS T2

EfIF:ri > RRE 345G a3k p w100 ~2pp
=] =

PR AR EREFRGFG A2k (THE
) =)

Fad ow R

Wm ag;afﬁawkﬁw’fﬁézﬁﬁwa*k
G ﬁJ\3001§ ~ 3 ,f:‘l'{’g £ o ﬂ?ﬁ?@%:ﬁ—ﬁ ’ ;}%' t 4
EjEsterelrr%'%l B IR P AR o E“Jl

R par o 2R 2R

Wi OFE 7 %i?m/g;%%

2 ZHIER > ZHZ 0]

'-ii’¢4ﬁwnﬂf% ERAVIEDE SRR N
FN ﬁﬂ%”%g*ﬁﬁﬂﬂ4i$4?bﬁﬁﬂﬁ
7v 1 X

2ﬁ@@%%%47u%a\uﬁé@@ﬁ£
E R R S 2 A SR S SR ARSI R

(e\4pBf A L

1847 % 178 o B ~ % 1 NPk K 2308
FORRT fAFRFEFTE o APPRADP R F2
ERTLRFFTREFTE T RAEFATRE P HE

2R S X2 F1841E % 158w B~ % 1841F %278 ~ %185

n~—;zﬁzmg~2¢%;%2m;“w@%aj%‘%“?ﬁﬁ’
R S AIHAEE SEP DR BEF TR
4W&“£Bi\@R%*ﬁéﬂ-Qﬂiiﬂfﬁﬂi’%ﬁ
EPFOE AL - O EEF . b e £ BT -
v

——

Y)s’ﬁ

= R BEAN TP IS B X213 E11 26 &



Nt LR LR REEE N ZHIIPPRLS T2
FRATA O RIALFLIFHPPRESP F.
FoARPPAAPE F e AR D F R TR EP A

oo

2 T

Rl papagy AR p o EREATHY PR
K& B LP o X2 FABER R TG P oo~

BTl ilx > 22T e A2
EGEF BGER A2 RAFT W A F
/,a:

F oo X2 F 18415 % 138 o B~

iﬁ?ﬁéﬂﬁﬁﬁﬁ 2o At HirE B KL
~2 %7 0 Fipd FFE L EAE PPV
‘ﬁ??ﬁ?%i‘%*%ﬁﬂéfé‘iﬁ*ﬁr A E A
SN ﬂﬁéﬁa‘ﬁ&ﬁﬁ AN A S = S I 4
o N S vﬁhJHﬁEf&f*”l%%}P (%
F2y3FGEd T3PR,) FRLRAANELPHEL HESE
FPESERL G AL ~Fﬁmﬂlﬁ}§¥f§*§ﬂ89ﬁalL
TREEHBMR SRR L G R 2L (A

2
FR2100F) " 222428 Hgme A5
FMIBEEF OHRALAKRZ VBT FIBLIEF o KA o

7

Jad ik RE FAT8IE ~ R F R 184IEF 138 o L~ H 2R T
FRER 2 LG50~ 0 5 F A o BT o

B AGRZINE AP PRSP TR 2B HED
P2 ERCRBPPGgPESZ 3E L R HEF R
BEFHREIZRZ T FHE 83 RT (SpM A L)
AR R APREARIE > B2 H 2L A PAFE R 2R
I - S 2 AR 3 S I RV N s Bl A
b 1841% 5% : 2T B8R

g

ETINS
\\\
i
\\t
:,-ﬁ:
N
TS
>~
o~
(o}
PN
¥
T
a0
ETIRS
/w
A
-\—\
1—3 ~
& »
o
‘D..



o FHY - A ma L o PIHEAEBEFLA 2 B
B AR BErFae it AR Tz gz 58 ik
REFRDNZRIRES RI2ZnBEPPHAL Tl mARY
TAASTIEREE  AREEEM TR R T R
ZRFNIBETEREFEEGPPRIPZFEE T A
MEPPAST T RES S ASTF 0 REMILE %G
PRAZH I REFHRERLER 2 IHER I
Foft 2 3 TIER A DELP A RELERIKRS LGS 3R
ZRY CEFFHRIMIPPRLOTZRELFTA > 085
FEACRZAZIRIPPLSF LT AR ESTTH
HESPER ZIE A g 2 S ¥ E O RERZ N
EEHEZREF T ER > VHEREEF IR 0 P ER
FHZL2Z omzHIZnGvHE R EOHL & F
4 2¥ I P AL sV E (L AKRE F114TF 2123
F) o ARF 2 e 3 BT BB H > TIRE (g
SRR WA ZREZRYH LRGEP RS T T
i;qmaﬁ’mﬁr*ltiﬁfféw% wrEERI 23
T wEETE o P 2 p 110832 250 v > 2111
E9216F »B > FEI0?29p £ 18t > g2 112&# 1172 21F
Wi o8 *&;?P%?Paﬁ V08P R B EN G 2 lE N I8

T2 wRP

AFRI LR e REEARZEFLZET 0 p Ao S A
i R i Sl
GEMES L EP s PEP Y @RS (L ARE 220

F2224F ~ %2447 ~ %3087 23107 ) » A P42 P2
[11£ 821125 RM e My 82 (L A% 53207
23317 ) > R AR A N1I2E50 260 2112267 |
TP 21508 ~ 2 3008 ~ 3 3%tE ¢ o H {S300E S R
Fr AN g uEpEpgnIlERE 128 B2 ¥ L4



I=q

pES

IR il
Wz DAAMMERDL > séé&@ﬂé%’ﬁ R S
Az 2 FER R > A HE N S A AT o 0 L L A
PORBRRERRY G ATERAS D é_%?fi(iﬂ&l‘fo’$§3246

FE249F ) o) » 22 RhE2BINBHR VI A HEP 2
o B AF 2 VI 22T 2 B2 750 2 &
£

EH185IE ~ P EH2EFE T HE L R P4 D

ARG R NE > AP VR BA 0 B
e RFFLIFEFDPRLG P oo B2 Gak o A&

i%%Aﬁ@tmgaﬁiéﬁaﬁﬁﬂioa
g ws F - A 415 o‘wﬁuaiﬁﬁ’ﬂﬁl
m%@ﬁiﬁﬁfkp B FEQIFLIEALT AR
5233 %178 ~ 5203 P2 oo ﬂwf lZi}fé" SE U
FEHL A IN0F ~F Y 112872 31p 2
?300F ~2 W R 113#67 30p - R LAl
Bz a2 AR RE ﬁ%ﬁT;FF
Foo B Rp AR E A ER p P]13£82 26 4= (R A
rm:sa:no ) TFH P b R E IO E 2 1L 0§
»F0Ed o
Fam oo R R AGESATEIE S R R MR 25184
EERIE R~ F184EF 2R R G REF 2% R 450
Az pl13#81 26P A= F P ok > T & JIFOGHE 2
FIAA - ZFd > B7 EF QM FR FEEI R
AB Y o X RAMP R EEREGT 2 B iﬁ AR 2%
PR TR E 0 ARG £ RE TIPS -
IR A pTRRn A 0 BB T B wﬂﬁ mfg ' i 1

M)

(:E»

M

‘m

AETEE G BB E TS 22 B 5FH

24 > €1 Y N B 2, 2 L= 2 o By v D Vave
o ENHLREHBAa PR 7 - - /it B P oo



S NTRP Y f 2GRy AERWE FT90E o
i'\‘

- B4 = 4 oo
SRS R

b E AT AT o

-k%i%HrH&’ﬁ%”Hﬂﬂi@%BPﬂfihﬁ'i’ﬁP *

LEEFRA Y - HEA I FFRAGF TR ARE R

A I Ll—f‘f'f@‘?"i?&°

a E=Y B 114 &= 4 ! 227

L F MR 3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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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92號
原      告  陳國昌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被      告  李翠雲    籍設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0                          樓之0（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明明德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李怡峰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翠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翠雲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間認識被告李翠雲（自稱名為李子茜），李翠雲於112年5月26日向原告稱其為被告明明德有限公司（下稱明明德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明明德公司獨家代理義大利商品牌Estérel之化妝品進口業務，獲利可期，李翠雲已先投入約新臺幣（下同）285萬元資金，尚須再投入150萬元資金為由，向原告借款150萬元，並稱其後該筆借款可轉為明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可享明明德公司之獲利等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日匯款150萬元至明明德公司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李翠雲再於112年6月17日傳送明明德公司之獲利利潤試算表予原告，並以須緊急資金匯付予義大利公司訂購貨為由，向原告借貸300萬元，並稱其後該筆借款可轉為明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之相同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日匯款300萬元至系爭帳戶。因李翠雲遲未還款，經原告查詢Estérel品牌，發現明明德公司並非在台總代理，且有無代理權亦屬不明，李翠雲提出之匯款單上所載明明德公司地址及公司英文名稱等資訊亦與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不同，原告向李翠雲追問，李翠雲始於112年12月18日向原告坦承欺騙之事，原告始知遭詐騙。經原告對李翠雲及李怡峰提出刑事告訴，偵查中始知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李子茜身分證亦係偽造。李翠雲對原告為詐欺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不能認李翠雲成立侵權行為，李翠雲亦應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借貸法律關係返還借款。另被告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其將公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與李翠雲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原告，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或相關人士）提領使用相關款項，故李怡峰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而明明德公司亦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期日到場，但李翠雲於113年11月26日提出陳述狀，稱不爭執向原告借款，又李翠雲為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無關等語。至於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李翠雲以前開詐欺手法，先後向其詐得借款合計450萬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李子茜」身分證、明明德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匯出匯款申請書、對話紀錄、匯款單、借款契約書、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臉書網路截圖、李翠雲簡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緝字第195號判決（李翠雲另案因偽造「李莉格」名義之國民身份證及有價證券等犯行經法院為有罪判決）、同院111年度易緝字第189號判決（李翠雲犯詐欺取財罪經法院為有罪判決）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22頁至100頁），李翠雲復不爭執曾向原告借款。經審酌上開事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均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78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李翠雲給付4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主張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李怡峰執行公司之業務，將明明德公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或相關人士）提領使用相關款項，與李翠雲所為係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原告，故李怡峰、明明德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李翠雲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經查，依原告提出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前開明明德公司匯出匯款申請書、產品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等資料，要僅能認李翠雲確實以上開資料向原告稱其係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以及明明德公司有匯款予第三人等事實，然無從認李怡峰有何參與李翠雲向原告詐騙借款之過程，乃至對李翠雲從事詐騙行為有所預見而仍將公司大小章等文件及帳戶交付予李翠雲使用。蓋李翠雲既為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李怡峰為名義人，則李翠雲使用明明德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等公司資料從事公司業務，李怡峰未加以過問，乃為常態，則李翠雲以詐欺手法從事公司業務，尚難逕認李怡峰有所預見，並容認李翠雲為之。而李翠雲前有詐欺及偽造文書等前科乙節，固有李翠雲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4頁至123頁），然尚不能僅以李怡峰與李翠雲係親姐妹，即認李怡峰必能預見有前科之李翠雲使用其名義經營明明德公司即為從事詐騙犯行，是原告以此事由稱李怡峰應能知悉李翠雲之詐欺犯行，尚非可採。且李怡峰自110年3月25日出境，至111年9月16日入境，同年10月29日再出境，迄至112年11月21日始再入境，旋即於同年月28日再出境等情，有李怡峰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2頁），可見李怡峰大部分時間均係在國外，而李翠雲向原告借款之時，李翠雲並不在國內，在無其他證據佐證其有參與明明德公司事務乃至李翠雲以系爭帳戶向原告借款之事之情形下，自不能率予認定李怡峰有參與詐騙原告之行為。且再觀之明明德公司之系爭帳戶交易明細及上開明細中轉出帳號（見本院卷第220頁至224頁、第244頁、第308頁至310頁），以及明德公司之111年度及112年度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本院卷第320頁至331頁），要僅能認原告分別於112年5月26日及112年6月17日匯款150萬元及300萬元至該帳戶，其後該帳戶內款項陸續有支出之事實，以及明明德於111年度及112年度之營業銷貨情形，然仍無從憑認李怡峰有何參與詐騙之不法行為。且原告以李怡峰有上開詐欺犯行，對李怡峰提出詐欺告訴，經檢察官調查相關事證後，認不能認定李怡峰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對李怡峰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46頁至249頁）。綜上，本件依原告提出證據，尚不能證明李怡峰參與或幫助李翠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原告依民法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李怡峰及明明德公司所為請求，即不能准許。
㈢、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告提出之借款契約書，其中150萬元借款之清償期為112年7月31日，其中300萬元之清償期為113年6月30日，上開二筆借款之利息均約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是以本件原告對李翠雲之請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起（見本院卷第17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翠雲給付原告450萬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乃酌定相當金額准予供擔保後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92號

原      告  陳國昌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被      告  李翠雲    籍設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0                          樓之0（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明明德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李怡峰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翠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2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翠雲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間認識被告李翠雲（自稱名

    為李子茜），李翠雲於112年5月26日向原告稱其為被告明明

    德有限公司（下稱明明德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明明德公司

    獨家代理義大利商品牌Estérel之化妝品進口業務，獲利可

    期，李翠雲已先投入約新臺幣（下同）285萬元資金，尚須

    再投入150萬元資金為由，向原告借款150萬元，並稱其後該

    筆借款可轉為明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可享明明德公司之

    獲利等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日匯款150萬元至明明

    德公司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下稱系

    爭帳戶）。李翠雲再於112年6月17日傳送明明德公司之獲利

    利潤試算表予原告，並以須緊急資金匯付予義大利公司訂購

    貨為由，向原告借貸300萬元，並稱其後該筆借款可轉為明

    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之相同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

    日匯款300萬元至系爭帳戶。因李翠雲遲未還款，經原告查

    詢Estérel品牌，發現明明德公司並非在台總代理，且有無

    代理權亦屬不明，李翠雲提出之匯款單上所載明明德公司地

    址及公司英文名稱等資訊亦與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不同，原

    告向李翠雲追問，李翠雲始於112年12月18日向原告坦承欺

    騙之事，原告始知遭詐騙。經原告對李翠雲及李怡峰提出刑

    事告訴，偵查中始知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李子茜身分證亦係

    偽造。李翠雲對原告為詐欺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不能認李翠雲成立侵

    權行為，李翠雲亦應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借貸法律關係返

    還借款。另被告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其將公

    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

    與李翠雲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原告，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

    （或相關人士）提領使用相關款項，故李怡峰亦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而明明德公司亦應依民法第2

    8條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

    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

    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

    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期日到場，但李翠雲於113年11月26日提

    出陳述狀，稱不爭執向原告借款，又李翠雲為明明德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無關等

    語。至於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

    、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李

    翠雲以前開詐欺手法，先後向其詐得借款合計450萬元之事

    實，業據其提出「李子茜」身分證、明明德公司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匯出匯款申請書、對話紀錄、匯款單、借款契約書

    、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臉書網路截圖、李翠雲簡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緝字第195號判決（李翠雲另

    案因偽造「李莉格」名義之國民身份證及有價證券等犯行經

    法院為有罪判決）、同院111年度易緝字第189號判決（李翠

    雲犯詐欺取財罪經法院為有罪判決）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

    22頁至100頁），李翠雲復不爭執曾向原告借款。經審酌上

    開事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均為真實。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478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李

    翠雲給付4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主張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李怡峰執行公

    司之業務，將明明德公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

    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或相關人士）

    提領使用相關款項，與李翠雲所為係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

    原告，故李怡峰、明明德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李翠

    雲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

    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

    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

    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

    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經查，依

    原告提出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前開明明德公司匯出匯款申請

    書、產品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等資料，要僅能認李翠

    雲確實以上開資料向原告稱其係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以及明明德公司有匯款予第三人等事實，然無從認李怡峰有

    何參與李翠雲向原告詐騙借款之過程，乃至對李翠雲從事詐

    騙行為有所預見而仍將公司大小章等文件及帳戶交付予李翠

    雲使用。蓋李翠雲既為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李怡峰為

    名義人，則李翠雲使用明明德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等公司資料

    從事公司業務，李怡峰未加以過問，乃為常態，則李翠雲以

    詐欺手法從事公司業務，尚難逕認李怡峰有所預見，並容認

    李翠雲為之。而李翠雲前有詐欺及偽造文書等前科乙節，固

    有李翠雲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4頁至123頁）

    ，然尚不能僅以李怡峰與李翠雲係親姐妹，即認李怡峰必能

    預見有前科之李翠雲使用其名義經營明明德公司即為從事詐

    騙犯行，是原告以此事由稱李怡峰應能知悉李翠雲之詐欺犯

    行，尚非可採。且李怡峰自110年3月25日出境，至111年9月

    16日入境，同年10月29日再出境，迄至112年11月21日始再

    入境，旋即於同年月28日再出境等情，有李怡峰入出境資訊

    連結作業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2頁），可見李怡峰大部

    分時間均係在國外，而李翠雲向原告借款之時，李翠雲並不

    在國內，在無其他證據佐證其有參與明明德公司事務乃至李

    翠雲以系爭帳戶向原告借款之事之情形下，自不能率予認定

    李怡峰有參與詐騙原告之行為。且再觀之明明德公司之系爭

    帳戶交易明細及上開明細中轉出帳號（見本院卷第220頁至2

    24頁、第244頁、第308頁至310頁），以及明德公司之111年

    度及112年度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本院卷第320頁至331

    頁），要僅能認原告分別於112年5月26日及112年6月17日匯

    款150萬元及300萬元至該帳戶，其後該帳戶內款項陸續有支

    出之事實，以及明明德於111年度及112年度之營業銷貨情形

    ，然仍無從憑認李怡峰有何參與詐騙之不法行為。且原告以

    李怡峰有上開詐欺犯行，對李怡峰提出詐欺告訴，經檢察官

    調查相關事證後，認不能認定李怡峰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不

    確定故意，而對李怡峰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46頁至249

    頁）。綜上，本件依原告提出證據，尚不能證明李怡峰參與

    或幫助李翠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原告依民法第185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李怡峰及明明德公司所為

    請求，即不能准許。

㈢、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

    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告提出之借

    款契約書，其中150萬元借款之清償期為112年7月31日，其

    中300萬元之清償期為113年6月30日，上開二筆借款之利息

    均約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是以本件原告對李翠雲之請求

    ，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起（見本院

    卷第17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為

    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翠雲給付原告450

    萬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原告勝

    訴部分，核無不合，乃酌定相當金額准予供擔保後假執行。

    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92號

原      告  陳國昌  

訴訟代理人  陳彥嘉律師

被      告  李翠雲    籍設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0號00                          樓之0（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明明德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李怡峰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李翠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李翠雲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間認識被告李翠雲（自稱名為李子茜），李翠雲於112年5月26日向原告稱其為被告明明德有限公司（下稱明明德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明明德公司獨家代理義大利商品牌Estérel之化妝品進口業務，獲利可期，李翠雲已先投入約新臺幣（下同）285萬元資金，尚須再投入150萬元資金為由，向原告借款150萬元，並稱其後該筆借款可轉為明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可享明明德公司之獲利等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日匯款150萬元至明明德公司設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李翠雲再於112年6月17日傳送明明德公司之獲利利潤試算表予原告，並以須緊急資金匯付予義大利公司訂購貨為由，向原告借貸300萬元，並稱其後該筆借款可轉為明明德公司增資之投資款之相同詐術，致原告不疑有他而於同日匯款300萬元至系爭帳戶。因李翠雲遲未還款，經原告查詢Estérel品牌，發現明明德公司並非在台總代理，且有無代理權亦屬不明，李翠雲提出之匯款單上所載明明德公司地址及公司英文名稱等資訊亦與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不同，原告向李翠雲追問，李翠雲始於112年12月18日向原告坦承欺騙之事，原告始知遭詐騙。經原告對李翠雲及李怡峰提出刑事告訴，偵查中始知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李子茜身分證亦係偽造。李翠雲對原告為詐欺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如不能認李翠雲成立侵權行為，李翠雲亦應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借貸法律關係返還借款。另被告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其將公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與李翠雲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原告，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或相關人士）提領使用相關款項，故李怡峰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而明明德公司亦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期日到場，但李翠雲於113年11月26日提出陳述狀，稱不爭執向原告借款，又李翠雲為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原告主張之事實與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無關等語。至於明明德公司及李怡峰則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李翠雲以前開詐欺手法，先後向其詐得借款合計450萬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李子茜」身分證、明明德公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匯出匯款申請書、對話紀錄、匯款單、借款契約書、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臉書網路截圖、李翠雲簡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緝字第195號判決（李翠雲另案因偽造「李莉格」名義之國民身份證及有價證券等犯行經法院為有罪判決）、同院111年度易緝字第189號判決（李翠雲犯詐欺取財罪經法院為有罪判決）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22頁至100頁），李翠雲復不爭執曾向原告借款。經審酌上開事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均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78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李翠雲給付4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主張李怡峰為明明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李怡峰執行公司之業務，將明明德公司帳戶及存簿、大小章、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供予李翠雲，並由李怡峰或李翠雲（或相關人士）提領使用相關款項，與李翠雲所為係共犯或幫助李翠雲詐欺原告，故李怡峰、明明德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李翠雲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經查，依原告提出李翠雲提供予原告之前開明明德公司匯出匯款申請書、產品利潤試算表、原廠授權證明等資料，要僅能認李翠雲確實以上開資料向原告稱其係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以及明明德公司有匯款予第三人等事實，然無從認李怡峰有何參與李翠雲向原告詐騙借款之過程，乃至對李翠雲從事詐騙行為有所預見而仍將公司大小章等文件及帳戶交付予李翠雲使用。蓋李翠雲既為明明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李怡峰為名義人，則李翠雲使用明明德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等公司資料從事公司業務，李怡峰未加以過問，乃為常態，則李翠雲以詐欺手法從事公司業務，尚難逕認李怡峰有所預見，並容認李翠雲為之。而李翠雲前有詐欺及偽造文書等前科乙節，固有李翠雲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4頁至123頁），然尚不能僅以李怡峰與李翠雲係親姐妹，即認李怡峰必能預見有前科之李翠雲使用其名義經營明明德公司即為從事詐騙犯行，是原告以此事由稱李怡峰應能知悉李翠雲之詐欺犯行，尚非可採。且李怡峰自110年3月25日出境，至111年9月16日入境，同年10月29日再出境，迄至112年11月21日始再入境，旋即於同年月28日再出境等情，有李怡峰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2頁），可見李怡峰大部分時間均係在國外，而李翠雲向原告借款之時，李翠雲並不在國內，在無其他證據佐證其有參與明明德公司事務乃至李翠雲以系爭帳戶向原告借款之事之情形下，自不能率予認定李怡峰有參與詐騙原告之行為。且再觀之明明德公司之系爭帳戶交易明細及上開明細中轉出帳號（見本院卷第220頁至224頁、第244頁、第308頁至310頁），以及明德公司之111年度及112年度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本院卷第320頁至331頁），要僅能認原告分別於112年5月26日及112年6月17日匯款150萬元及300萬元至該帳戶，其後該帳戶內款項陸續有支出之事實，以及明明德於111年度及112年度之營業銷貨情形，然仍無從憑認李怡峰有何參與詐騙之不法行為。且原告以李怡峰有上開詐欺犯行，對李怡峰提出詐欺告訴，經檢察官調查相關事證後，認不能認定李怡峰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而對李怡峰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46頁至249頁）。綜上，本件依原告提出證據，尚不能證明李怡峰參與或幫助李翠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行為，原告依民法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李怡峰及明明德公司所為請求，即不能准許。

㈢、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本件依原告提出之借款契約書，其中150萬元借款之清償期為112年7月31日，其中300萬元之清償期為113年6月30日，上開二筆借款之利息均約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是以本件原告對李翠雲之請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6日起（見本院卷第170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為有理由。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78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翠雲給付原告450萬元及自113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乃酌定相當金額准予供擔保後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銘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姵勻



